
吉学发〔2023〕3号

关于评选吉首大学第四届

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的通知

为感恩辅导员的教育和培养，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，

促进学生工作队伍成员努力成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

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，由湘西州“湘西凤飞文化传媒股

份有限公司”（湘西生活网)校友张杨、颜亮、邹武华发起，

出资设立吉首大学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，用以奖励

在学生工作一线做出突出成绩的学生工作教师。现面向全校

组织评选第四届（2022 年度）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。

请符合条件的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学工部和校团委老师根据《吉

首大学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评选办法》（附件 1）的

相关要求，积极申报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1、辅导员（含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）

2、班主任

3、学生工作部、校团委、张家界校区教学科研和学生

事务中心具体从事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相关人员



二、推荐名额

本科学生人数 1000 人及以上学院，可推荐 1 名辅导员

和 1 名班主任候选人；本科学生人数 1000 人以下学院，可

推荐 1 名辅导员或者班主任候选人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根据评选条件，由个人如实填写《吉首大学“凤飞传

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，见附件

2），提交所在单位进行初步审核；经单位推荐，申请者于 2023

年 4 月 24 日 15:00 前将《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、先进事迹

材料（1500 字左右）（含电子版网文推送个人介绍材料）、相

关装订成册的支撑材料（获奖证书复印件等)、个人照片（证

件照、5 张左右生活工作照片）等报至学生工作部郑迅老师

处，联系电话 13762160505。

附件 1：吉首大学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评选办法

附件 2：吉首大学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申请表

学生工作部

2023 年 4 月 14 日



附件 1：

吉首大学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

评选办法
（2021 年 11 月修订）

为感恩辅导员的教育和培养，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，促进学生

工作队伍成员努力成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

心朋友，由湘西州“湘西凤飞文化传媒股份公司”（湘西生活网)校友

张杨、颜亮、邹武华发起，出资设立吉首大学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

员奖”，用以奖励在学生工作一线做出突出成绩的学生工作教师。为

做好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评定相关工作，经学生工作部、奖

励设立者协商，特制定本评选办法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成立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评审工作小组，由学生工作部

负责组织评审工作。评审专家成员由湘西州“凤飞文化传媒有限责任

公司”（湘西生活网)代表（1-2 人）和学校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

学生工作部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校友会、校团委（各 1 人）组成。

二、评选原则

严格遵照公正、公平、公开原则，按照评选条件进行申报、推荐

和评选，使评定工作真正成为调动学生工作者积极性、激发其敬业爱

生原动力的重要手段。

三、奖项设置与奖励标准

（一）奖项设置：辅导员不超过 6人（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不

超过 1 名）；班主任不超过 3人；学生工作部及校团委老师不超过 1



人；设立者特定的奖励人员不占奖励指标。

（二）奖励标准：5000 元/人·次。

四、评选对象与评选条件

（一）评选对象

1．辅导员（含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）

2．班主任老师

3．学生工作部、校团委老师

（二）评选条件

1．政治坚定。热爱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；全面贯彻党的教

育方针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理

论水平；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，无任何违纪处分。

2．爱岗敬业。坚持立德树人，切实履行工作岗位职责，有效开

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，所带学生无重大违纪违规事

件发生；未有因工作疏忽或过失导致的安全责任事故。

3．工作优秀。连续在辅导员、班主任或者学生工作部、校团委

管理岗位上工作 3年以上；年终考核全部合格，并获得 1次以上年终

考核综合优秀。

4．成绩突出。关爱学生、工作热情、成绩突出、事迹感人，在

师生中树立起良好口碑；同等条件下，辅导员在岗期间曾获得过“湖

南省辅导员年度人物”或代表学校参加“湖南省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”

获得三等以上奖励者优先；同等条件下，班主任所带班级学风好、学

生全面发展、班级曾获得校级“十佳班级”或者班级团支部曾获得“活



力团支部”等以上荣誉优先。

五、评选程序

1．个人申报：根据评选条件，由个人如实填写《吉首大学“凤

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，见附件），

提交所在单位进行初步审核；

2．单位推荐：所在单位接收个人申请后，通过审核，以单位名

义推荐相应人员至学生工作部学生事务管理中心（本科学生人数1000

人及以上学院，可推荐 1 名辅导员和 1 名班主任候选人；本科学生人

数 1000 人以下学院，可推荐 1 名辅导员或者班主任候选人）

3．网络展示：学生工作部和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奖励

设立者对所有推荐的候选人进行评选资格和材料核查后，通过掌上湘

西 APP 对符合条件的候选人进行网络风采展示，投票或点赞数超过

5000 票者方可进入集中评审阶段；

4．集中评审：由评审工作小组对所有进入集中评审的候选人进

行讨论评审，确定拟获奖人员名单；

5．校内公示：对拟获奖人员通过学生工作部公示栏和网站、易

班 APP 等平台进行校内公示（5个工作日）；

6．表彰奖励：公示无异议后，对获奖人员授予“吉首大学‘凤

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’”荣誉称号，并进行表彰和奖励。

六、其他

1．申报者提交的相关材料需真实有效，一经发现有弄虚作假、

违法违纪行为，取消其获奖资格，收回荣誉证书，追回所发奖金；



2．根据奖励设立者要求，同等条件下将结合申报者工作年限等

情况，按年限长者优先的原则进行勉励性评选。同等条件下，法学与

公共管理学院、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申报者具有优先

评选权；

3．每位学生工作者任职期间只能获一次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

员奖”荣誉；

4．坚持高标准，每届评选指标不固定，当年若没有符合条件者

可以少评或者不评。

本评选办法自 2021 年 11 月起实施，具体由学生工作部和奖励设

立者负责解释。



附件 2：

吉首大学“凤飞传媒·感恩辅导员奖”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

照片

政治面貌 职 务
辅导员□、班主任□

其 他□

任现职

时 间
年 月-- 年 月

移动电话 QQ

单位名称

近三年年度

考核情况
2019 年度： 2020 年度： 2021 年度：

个人

简介

事迹

材料

（可附页）

单位

推荐

意见

签名： 盖章：

年 月 日


